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

监发[2012]37 号）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审阅了公司 2021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后认为： 

公司本次现金分红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 4.2 元现金红利（含税），B 股股利折算成美元支付，分红方案及

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关于利润分配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并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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